
法規名稱：臺北市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實施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0 年 07 月 0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7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10032089900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

第 1、3、6、9、11、17～19、21～23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原名稱：臺北市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實施辦法；新名稱：臺北市里民大會

及基層建設座談會實施自治條例）

第 1 條

臺北市為辦理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事項，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條規

定，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並委託

各區公所執行。

第 6 條

召開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需用之場地，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

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應予免費借用並提供必要協助。

第 9 條

里辦公處應於里民大會開會四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報請區公

所備查，並由區公所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將次月日程表函報民政局。但情

況特殊者，不受上述時間之限制。

第 11 條

里民大會以解決里內公共事務為原則，其事項如下：

一  議決里內公約事項或本里與他里間之公約事項。

二  議決里內興革事項。

三  議決里辦公處提案及里民建議事項。

四  聽取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五  宣導事項。



六  表彰事項。

七  其他重要事項。

第 17 條

里民大會議決案或基層建設座談會結論，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里辦公處

（一）議決案或座談結論屬於本里執行者，應由里辦公處負責規劃，發動

      里民共同參與執行之。

（二）議決案或座談結論不屬於本里執行者，應於會後三日內作成建議案

      報請區公所處理。

（三）前二目之執行情形，應提下次會議報告，或以適當方法轉知里民。

二  區公所

（一）收到里辦公處提報之建議案後應於五日內函復處理情形，或函轉有

      關單位處理。

（二）收到各單位函復處理情形後，應於七日內轉知里辦公處及原提案人

      。

三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一）收到區公所函轉之建議案後，應即依法辦理，並於十四日內答覆。

（二）各機關對建議案一律列管，無故稽延者，酌予議處。

第 18 條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對建議案如有應執行而未執行者，由民政局彙提市政會

議報告，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並得抽查追蹤列管。

第 19 條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執行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建議案所需各項經費，

應由各機關切實編列預算支應。必要時得依規定動支預備金辦理之。

第 21 條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之有關會議事項，依會議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 22 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民政局會同區公所定之。

第 23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